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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
关于加强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成果

整理和归档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(区)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赣江新区自然资源局:

近年来，各地积极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

记改革任务，大力推进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工作，取得

了显著成效，形成了丰硕成果。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成

果来之不易，对于广大农民群众房屋和土地产权的确认，具有

法律效力，在明晰产权、维护社会稳定、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

体系，促进我省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。为

加强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成果的整理和归档管理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实行集中保管。检查验收中发现有些地方农村房

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档案分散在乡(镇)、村委会和技术承担

单位等单位或场所存放，没有归集到专门的不动产登记档案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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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实行集中统一保管。各地要充分认识到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

记发证档案的重要性，以对历史负责、对人民负责的态度，将

分散的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档案归集到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档

案库房集中保管，严禁分散保存。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

所辖区统一履行不动产登记职责的，所辖区农村房地一体确权

登记发证档案要由设区市归集统一保管。在归集保管中，要做

好档案的清点核对，确保没有缺漏。现有档案库房无法容纳的，

应向当地政府汇报，落实场所。要全面掌握所辖县(市、区)

档案库房情况，对落实档案库房场所有困难的，应主动协调县

(市、区)政府，督促落实。

二、及时做好立卷归档。检查验收中发现有些地方农村房

地一体确权登记卷宗材料零散、不全，未立卷装订，未归档管

理。存在上述问题的，要予以高度重视，及时做好登记材料的

立卷归档工作，避免登记卷宗材料散失，影响登记结果的法律

效力。登记卷宗应包括登记申请书、身份证明材料、权属来源

材料、地籍调查(房屋调查)、公示和登记审核表等登记要件，

并做到内容信息填写完整、规范。对登记审核表上经办人、审

核人未签字，或未加盖登记公章，甚至只有三级确认表没有登

记审核表的，须及时补齐审核表和签字盖章，避免今后登记效

力无法认定。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中的登记制证清单、

领证签收簿(表)等资料要专门立卷归档。

三、加强地籍调查成果管理。各地要将纸质和数字化测绘

!成果及权属调查成果全部归档管理，不得只将己登记发证不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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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的地籍调查成果纳入管理。各地要建立权籍调查管理系统，

并应用于日常权籍调查和登记工作。各地应充分利用己有的农

村房地一体地籍调查成果，并免费提供给农民使用。对已有地

籍调查成果符合登记要求的，不得要求农民重复进行地籍调查。

四、规范档案管理和应用。各地要尽快将农村房地一体确

权登记档案纳入日常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，做好防火、防潮、

防虫、防鼠、防光、防盗、防尘、防高温等"八防"工作。要

推进农房登记信息共享应用，为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

服务。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中的工作部署、项目管

理、检查验收等有关文字、图表、声像各类有价值的成果资料

也要整理归档，形成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综合档案。

省厅将结合有关工作对各地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档案整

理和归档管理情况进行检查。

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2年 3 月 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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